	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生學科測驗/資格考申請表

	申 請 人
	
	學　　號
	

	申請日期
	
	E-MAIL
	

	指導教授
簽章
	
	聯絡電話
	

	博士生
	□資格考核第____次申請
□論文相關考試(繳交附件書目表)
科別（任課教師）：
1.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2.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3.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※本資格考試以入學後第三學年完成為原則，至多不得超過五年。
※本人已修畢應修學分數，所選應考科目非指導教授所授課程，若有不實，本次考試成績將不予計算。

申請人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
	
□英文能力測驗

	

	碩士生
	科別（任課教師）：
1.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2.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3.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所選科目應迴避指導教授所授課程，可分次申請，累計三科及格，方視為完成學科考試，請將成績單附錄於後。

申請人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以下考生免填

	處理註記：【考試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】




	
測驗結果
	
　　　　　　分　　□通過　　□不通過

	承辦人簽章
	

	主任簽章
	


· 本項測驗申請日期為每學期註冊後，第一學期申請截止日為10月5日；第二學期申請截止日為3月5日。
· 博士生申請資格考核請另填「國立中山大學博士班研究生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通知書」(該通知書需經指導教簽名)。
[bookmark: _GoBack]
	
附件
博士生論文相關考試指導教授開立書目列表

1.
2.
3.
4.
5.
6.
7.
8.
9.
10.
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

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    


註1、依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規定：論文相關考試於考試前一學期提出申請，由指導教授就學生論文方向開立書目（至少十種）並推薦命題及閱卷委員二位，由命題教師就書目範圍提出考試問題。考試時得參考相關書目，不得使用電子設備。
註2、本學期提出申請，系辦將於下一個學期邀請指導教授推薦命題及閱卷委員二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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